
城市固体废物回收网络与集中化绿色处置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格林美（武汉）城市矿产循环产

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城市固体

废物回收网络与集中化绿色处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

建设项目名称：城市固体废物回收网络与集中化绿色处置项目 

建设地点：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 

建设内容：主要构建武汉城市圈为主体的城市固体废物“互联网+

”线上线下综合回收网络，建设城市固体废物综合储存与分拣料场、

破碎与综合分选加工车间、资源化与再制造车间、产品贮存区、安全

与环境治理设施等；主要辅助设施包括配电房、空压机房等配套服务

设施。项目达产后，形成年回收与综合处置150万吨城市固体废物的规

模，预计项目建设自2020年8月开始。 

建设单位：格林美（武汉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

建设性质：新建 
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格林美（武汉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王工 

联系电话：027-86989999 

电子邮件：wanglang@gem.com.cn 

三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

评价单位：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mailto:shenxin@gem.com.cn


联系人：李工 

联系电话：027-87860257 

电子邮件：whzhyzx1@126.com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

本次通过填报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

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详见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配套文件公告，该公众意见表由生态环境部制定。 

五、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、信函、传真等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填

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，反映与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 

本次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首次公示，在环境影响报告

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

相关的意见。 

 

 

 

 格林美（武汉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

2020年6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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